
责编 邓腊秀 美编王达 校对青子 关注052024年12月31日 星期二

我省“单独支付”药品品种
增至267种

“单独支付”药品是指国家为减
轻参保人医药负担，对治疗罕见病、
恶性肿瘤、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等
多个治疗领域用药的部分特定药品
进行费用保障的一项政策。通过定
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
道（“双通道”），满足国家谈判药品供
应保障、临床使用等方面的合理需
求，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在进行用
药评估后，我市参保患者在“单独支
付”药品定点医药机构购买相关药品
的费用，可享受等同于免门槛费的住
院报销待遇。

本次新版国家医保目录实施，我
省同步更新了单独支付的药品范围，
本次调整后，“单独支付”药品从224
种增至267种，覆盖肿瘤、罕见病、银
屑病、肺动脉高压等多个治疗领域的
用药，将进一步减轻参保患者医疗负
担。具体药品信息可通过微信、支付
宝“湖北医疗保障”小程序中的“双通
道单独支付药品查询”功能查询，相
关药品情况正逐步更新中。

须先申请“单独支付”药品
用药资格

参保人员在“单独支付”药品定
点医疗机构门诊使用或定点零售药
店按规定购买单独支付药品时，须
先申请单独支付药品用药资格备
案。

具体流程为：首先，参保人员凭
“单独支付”药品使用相关的病历资
料或检查资料，在“单独支付”药品定
点医疗机构医保管理部门提出用药
资格备案申请，填写《湖北省单独支
付药品用药申请表》。其次，由责任
医师结合病历资料或检查资料，提出

“单独支付”药品用药资格建议，交本
医疗机构医保管理部门认定。对不
符合用药条件的，责任医师应当拒绝
并说明理由。最后，“单独支付”药品
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管理部门认定后
将结果告知参保人员，将结果通过省
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传递至医保经办
机构自动备案。

参保人员也可持《湖北省单独支
付药品用药申请表》等相关资料，通
过各级医保服务窗口等途径，或通过

“湖北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鄂医
保”支付宝小程序、湖北医保服务平
台个人网厅等线上渠道提交单独支
付药品资格备案申请。

“单独支付”药品明起实行
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流转

为规范处方管理、提高处方质

量、促进合理用药、保障医保基金安
全，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规
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
（下称《通知》），对医保药品处方外
配做出明确指导。

我市根据国家和省要求明确，全
市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凭武汉市定点
医疗机构外配处方销售的药品，符合
规定的可以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
范围，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再接
受武汉市以外的医疗机构外配处
方。“双通道”（单独支付）药品自
2025年1月1日起，需通过医保电子
处方中心流转药品处方，不再接受纸
质处方。据介绍，加强处方管理是让
定点零售药店售药行为规范化，不影
响参保人员的医保待遇享受，医保个
人账户使用也不受影响。

医疗机构需按要求通过医保信
息平台将开具的处方以电子化的形
式同步流转至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参
保人可直接到“单独支付”药品定点
零售药店购药。药店药师使用医保
码审核处方信息后，进行药品调配。
有需要的参保人可将电子处方打印
成纸质处方，持纸质处方前往定点零
售药店购药。

为方便参保患者适应购药流程
调整和使用医保电子处方，相关定点
药店已配备了专业服务团队，负责答
疑解惑，并可以引导参保人操作手
机、电脑程序，获取电子处方、查阅相
关信息等，顺畅完成购药医保结算。
此外，由于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系统
对接正在不断优化中，存在处方传输
延迟等情况，请广大参保人耐心等
待。

“单独支付”药品实现省内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今年7月，我省实现“单独支付”
药品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那么，直接结算如何实现呢？需
符合（一）参加了我省基本医保并正
常享受医保待遇。（二）已办理单独支
付药品使用资格备案且在有效期
内。（三）在省内已开通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服务的双通道定点医药机构就
医购药。（四）结算的药品属于湖北省
单独支付药品目录范围。（五）需要到
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开具处方（注
意：单独支付药品和普通药品不能混
在一张处方，需要分别开具处方）五
个条件。

明起，医疗机构按要求通过医保
信息平台将开具的处方同步流转至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到定点药
店购买“单独支付”药品不需再携带
纸质处方，省内异地就医购药将更加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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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规范医保药品外
配处方管理的通知》（医保办函〔2024〕86号）及《湖北省医
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
的通知》（鄂医保办发〔2024〕32号）文件要求，我市就规范
医保“单独支付”药品外配处方管理工作相关问题解答如
下：

一、什么是电子处方流转？
答：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时，医疗机构暂

时无法配备但患者确需使用的药品，由经治责任医师提
出用药申请并开具外配电子处方，通过医保系统将其开
具的外配电子处方流转至具有资质的定点零售药店，经
药店药师审方之后，参保人可凭借该处方结算直接享受
医保报销。

二、购买“单独支付”药品为什么要使用医保电子处
方？

答：推行医保电子处方的使用，一方面可以提升参保
群众用药可及性和便利性。随着国家支持谈判药品双通
道供应等惠民政策的出台，群众在药店购买“单独支付”
药品的场景逐渐增多，将院内处方以电子化的形式同步
流转至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能够有效促进药品流通，扩大
参保群众获得所需药品的渠道，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另
一方面可以有效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电子处方可以实现
对开方、审核、发药全流程管理，对于守护好参保群众的

“看病钱”和“救命钱”具有重要意义。
三、“单独支付”药品使用电子外配处方院外购药的

具体步骤是什么？
答：我市“单独支付”药品实行三定管理，即:定“单独

支付”药品定点医疗机构、定“单独支付”药品定点零售药
店、定“单独支付”药品责任医师。

具体流程如下：
→医生开具电子处方：参保人员须到选定的“单独支

付”药品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由责任医师根据“单独支付”
药品用药指南和规范，经评估符合“单独支付”药品医保
支付范围后开具药品处方，并将处方信息上传医保电子
处方中心。

→电子处方信息流转：参保人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
“湖北医疗保障”小程序中的“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查询本人
电子处方。有需要的参保人也可到定点医疗机构医生工作
站、医保服务站等地点打印外配电子处方的纸质凭证。

→定点零售药店审核及调配：参保人到“单独支付”
药品定点零售药店购药。药店药师使用医保码审核处方
信息后，进行药品调配。

→参保患者取药：已经获取了医保电子处方的参保
人员，出示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或社保卡直接结算。
（注:参保人员首次到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单独支付”药品
的，还需提供用药申请（复查评估）表），定点零售药店将
为参保人员建立用药档案。

四、去哪里可以开具“单独支付”药品电子外配处方？
答：我市具有相应诊疗技术、具备相应的病理或基因

检测能力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以及设有“单独支付”药
品适用专科且相应专科经省市卫健部门确定为临床重点
专科的二级定点医疗机构，均可承担我市“单独支付”药
品服务。参保人在上述医疗机构，可以开具“单独支付”
药品外配处方。取得“单独支付”药品外配处方后，参保
人可前往“单独支付”药品定点零售药店购药。

目前，全市共有13家定点零售药店承担“单独支付”
药品售药服务。参保人员可以通过“湖北医疗保障”微
信/支付宝小程序查询“单独支付”药品定点医药机构。

五、“单独支付”药品的种类有多少种？如何查询？
答：2025年1月1日起，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

实施。我省按要求动态调整“单独支付”药品目录，通过
专家评审，将267种用于肿瘤靶向、罕见病、传染病、精神
疾病等疾病治疗的谈判药品、部分谈判转常规乙类药品
及其他药品纳入“单独支付”药品管理范围，与新版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同步执行。目前，“单独支付”药品信息可
通过微信、支付宝“湖北医疗保障”小程序中的“双通道单
独支付药品查询”功能查询。

六、“单独支付”药品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电子处方流
转？

答：根据全省统一要求，全市“双通道”（单独支付）药
品自2025年1月1日起，需通过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流转药
品处方，不再接受纸质处方。

支持定点医疗机构将电子处方打印成纸质处方，方
便老年人等有需求的参保人持纸质处方前往定点零售药
店购药。

下一步，我市将按全省要求逐步将电子处方流转应
用于门诊慢特病和普通门诊统筹药品。

规范医保“单独支付”
药品外配处方管理政策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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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起，新版国家医
保 药 品 目 录 正 式 执
行。本次新版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后，目录内
药 品 总 数 增 至 3159
种，其中西药1765种、
中成药1394种，肿瘤、
慢性病、罕见病、儿童
用药等领域的保障水
平得到明显提升。

我省按要求动态
调整“单独支付”药品
目录，通过专家评审，
将 267 种用于肿瘤靶
向、罕见病、传染病、精
神疾病等疾病治疗的
谈判药品、部分谈判转
常规乙类药品及其他
药品纳入“单独支付”
药品管理范围，与新版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同
步实施。 胡琼之 整理


